附件1：
 “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”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年   月
	个人免冠

照片
	

	籍贯
	
	出生地
	
	政治面貌
	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工作年月
	年    月
	专业技术职  称
	

	学  历
	
	学位
	
	最终学历获得

部门与时间
	

	电子
邮箱
	
	有无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
	

	工作

单位
	工作单位
	
	办公室

电话
	

	
	所在部门

及职务
	
	隶属地区

（部门）
	
	手机
	

	
	通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申报
层次
	
	所属类别
	
	是否申报低一层次
	

	近5年入选国家人才计划或工程情况

	计 划 类 别
	入 选 时 间

	
	

	
	

	
	

	近5年入选省（部）级人才计划或工程情况

	计 划 类 别
	入 选 时 间

	
	

	
	

	
	

	
	

	近5年入选地市（省有关部门）人才计划或工程情况

	计  划  类  别
	入  选  时  间

	
	

	
	

	近5年获省（部）级以上奖励情况

	项目名称及编号
	奖励名称
	颁奖单位
	获奖时间
	本人排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自主知识产权情况

	名    称
	申请

状态
	类 别
	专利或软件著作权号
	本人权益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成 果 转 化 情 况

	成果名称
	转化

时间
	应用或合作单位
	产生经济效益
	备  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5年主要论著目录

	论文或著作名称
	时间
	期刊名称或出版社
	作者排序
	备  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学习（从大学起）和工作简历（如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，须在简历中反映）

	起 止 时 间
	学校或工作单位
	本人身份（职务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近5年主要业绩与获奖情况（300字以内）：


	本人承诺对上述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
 年    月    日     
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（对申请人思想政治表现、学术水平、科研能力、工作成绩等的推荐意见）：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(盖章) 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	经核实，申报人填报的上述信息真实无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地宣传部门、或各归口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


填  表  须  知

1．填表前须认真阅读须知，如有疑问可咨询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干部处（文化人才工作处），联系电话：68610411。

2．填写内容须准确无误，所填内容须经所在单位核实。如有弄虚作假等情形，将列入单位和个人诚信记录，取消以后参与各类项目评审资格。表内项目本人没有的，一律填写“无”。

3．具体选项：①“申报层次”，系姑苏文化名家、姑苏宣传文化领军人才、姑苏宣传文化重点人才、姑苏青年宣传文化拔尖人才。②“所属类别”，系文化艺术类、文化遗产保护类、新闻传媒类、理论研究类、文化产业类、其他类。③“是否申报低一层次”，如所申报层次人才未被推荐，但符合下一层次申报条件，请在此选项说明。④“入选国家人才计划或工程情况”，包括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、百千万人才工程、杰出青年基金、千人计划、国家特殊人才支持计划等，请注明入选种类和年份。⑤“入选省（部）级人才计划或工程情况”，包括入选省“333工程”、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、科技企业家培育工程、产业教授、六大人才高峰等，请注明入选种类和年份。⑥“入选地市（省有关部门）人才计划或工程情况”，包括入选姑苏人才计划等，请注明入选种类和年份。⑦“近5年获省（部）级以上奖励情况”，参见附件2《宣传文化类评奖主要奖项一览表》。
4．所填内容须经所在单位核实。

�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“填表须知”。





